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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西安航空学院 

优秀教材评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    《西安航空学院优秀教材评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学校

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安航空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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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航空学院优秀教材评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进一步推动我校教材建设工作，激励我校教师编著更多高

质量、有特色的应用型教材，进一步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应

用型人才培养能力，特制本办法。 

一、评选范围 

（一）凡由我校在职教师任第一主编或第一编者，由出版社

正式出版的各类文字教材、电子教材及 CAI 课件，校内自编的讲

义等（不包括学术专著）均可参加优秀教材评选。 

（二）教材应为近 5 年内出版（以版权页时间为准），须经

过 2 届以上（含 2 届）学生的教学使用，且得到普遍认可，使用

效果良好。 

（三）已获得校级及以上奖项的教材不再参与评选，但修订

再版教材内容更新二分之一以上的，质量有比较明显的提高，且

使用一年以上的，可作为新教材参评。 

（四）专著、各种考试辅导书、教学参考书、习题集、课程

（实验）指导书、复习资料等不在评选范围内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教材内容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教育目标。  

（二）具有与本学科发展相适应的科学水平，能正确阐述本

学科、本专业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。 

（三）具有较强的先进性、理论性和系统性，贯彻理论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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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的原则，在教学上具有较强的适用性。 

（四）符合本门课程在培养方案中的地位和要求，取材合适，

符合教学规律；富有启发性，能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，便于

自学；配有适当的思考题、习题，有利于学生对基本知识、理论

和技能的掌握。 

（五）文字精炼、准确、流畅，插图规范正确，图文配合恰

当，符合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要求。 

（六）电子教材除符合以上五条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1.具有开放性和共享性，其体系和内容能够让教师方便地进

行调整和更换，能通过链接等多种方式引入丰富的动态学习资

源。 

2.具有交互性和协作性，能够通过网络实现教师与学生、学

生与学生之间教与学的交互。能让教师、学生通过讨论、合作、

竞争等形式完成学习任务。 

3.场面、环境、动画、色彩、音响、模拟实验逼真；字幕工

整、清晰，合乎规范；解说简明、生动，做到声像同步；片长适

度。 

4.使用面广，教学效果好。 

三、申报与评选 

（一）校级优秀教材的评选在学校主管校长的领导下，由教

务处负责组织实施，各学院（部）负责组织本单位优秀教材申报

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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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人填写《西安航空学院优秀教材申报表》，同时

每本教材需有两位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评议，其中至少有 1 名外

校专家，并根据教材的科类填写《西安航空学院优秀教材专家评

议表》，各学院（部）根据上述材料进行综合评定，填写初审意

见后报教务处。 

（三）教务处对申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后，组织相关领域的

专家组成教材评审小组，根据评议表内容进行评审，评审结果经

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审议、校长办公会审定。 

四、其他 

（一）学校优先推荐校级优秀教材参评陕西省普通高校优秀

教材评选。 

（二）优秀教材奖原则上每两年评选一次。 

（三）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（四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校领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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